
 

伍．成績核計處理及錄取規定： 

一、僅採計有到考之科目成績，未到考之科目概以缺考論。如有缺考或零分者，不

予錄取。 

二、審查、面試原始成績及總成績均保留至小數點後第二位（小數點後第三位四捨

五入），筆試各科成績保留至小數點後第一位（小數點後第二位四捨五入），

成績核計過程小數不予去除。除另有規定註明，滿分均為一百分。 

三、由本校招生委員會決定錄取最低標準；成績如未達委員會認定之最低標準，雖

有缺額亦不予錄取。 

四、正取生名額以本簡章所訂名額為限；備取生名額視考生考試成績而訂。 

五、達最低錄取標準之考生如總成績相同，依專班訂定之同分參酌標準決定錄取順

序;如遇同分參酌至最後一科目成績仍相同，致錄取人數超出招生名額時，則同

分參酌考生均予錄取。 

六、凡招收備取生之碩士班，如正取生有缺額時，由備取生依次遞補。 


